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

社科工作办通字[2020]第 21 号

关于做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
出版物登记报送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社科规划（工作）办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社科规划办，中央党校科研部、教育部社科司、中

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，全军社科规划办：

为进一步加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宣传推介，

做好基金项目成果出版物的统一管理、永久典藏和集中展

示工作，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批准，自 2020 年开

始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与中国版本图书馆合作

建设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出版物专库”，并建立规

范化的成果出版物登记报送和管理运行机制。现就国家社

科基金项目成果出版物登记、报送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成果出版物登记报送范围

2012 年（含）以后结项并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名义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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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最终成果全部入库，2012

年以前结项的项目成果依照自愿原则登记入库。成果形式

包括且不限于：专著、译著、工具书、研究报告和论文集

等。项目结项后，凡我办提示“不得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

名义出版”的成果不予入库。

二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报送数量要求

2012年至2019年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正式出

版后报送 2 套，2020 年（含）以后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

目成果正式出版后报送 3 套；2012 年以前结项的项目成果

自愿报送 1-2 套。凡大型文献编撰类丛书等成果出版物可

只报送 1 套。

（二）登记报送程序

1.项目负责人在线登记出版物情况。项目负责人登陆

“国家社科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”，准确填写本人承

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出版情况（填写要求请参

考《成果出版情况填写操作手册》），并将出版物按规定数

量交至责任单位科研管理部门。

2.管理部门审核和报送。责任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及时

登陆管理平台对出版物填写情况进行核实后上报，并汇总

和邮寄成果出版物。省级社科管理部门要及时审核上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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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本部门的出版物情况，并定期督促检查。

3.邮寄地址和要求。各责任单位邮寄成果出版物时务

必在外包装显著位置标明“社科基金成果样书”字样，统

一寄至：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中国版本图书馆样本

征集部，邮编：100005，电话 010- 58689972。

（三）登记报送时间

对 2020 年 8 月 31 日之前出版的成果，须在 2020 年 9

月 30 日之前完成集中登记和邮寄工作；对 2020 年 8 月 31

日之后出版的成果，项目负责人须在成果正式出版后 1 个

月内在线登记并报送至责任单位，由责任单位每月定期邮

寄到中国版本图书馆。

三、组织安排

设立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出版物专库”是进一步

加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宣传推介、更好发挥国家社科

基金社会效益的一项重要举措，也是衡量基金投入产出效

益和管理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。各省级社科管理部门、各

责任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，切实

做好本地区本部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出版物的登记报

送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全国社科工作办将依据中国版本图书馆实际接收成果

出版物的统计月报，定期通报各地各部门成果出版物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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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。各项目责任单位贯彻落实本通知要求、及时足量登

记报送本单位成果出版物情况，将作为管理绩效考核评价

的重要内容。项目负责人登记报送其承担项目的成果出版

物情况，作为履行项目协议的必要内容，记入本人科研信

用档案。

本通知可上网转发。

附件：成果出版情况填写操作手册
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

2020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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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出版情况填写操作手册

一、登录平台

1. 访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官方网站

（http://www.nopss.gov.cn/），在右侧“社科基金科研创新

服务管理平台-项目管理”模块点击进入。

图 1
2. 打开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后，请点击“项目中后期管理”板

块进入

http://www.nopss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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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
3. 使用个人邮箱账号登录平台，如果您没有注册过负责人账号，

请点击“个人/单位用户注册”按钮来注册账号，注册信息需经您所在

的单位审核通过，您才可以登录平台。（注：项目负责人账号非同行

评议专家账号，同行评议专家使用的手机号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账

号登录，否则无法进入填写模块）

图 3

二、填写项目成果出版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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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登录成功后，您可在“我的项目-立项项目列表”菜单下看到您

主持的已经结项的项目，右侧操作列中会出现“成果出版情况”文字

链接，点击进入即可跳转到该项目的成果出版情况列表。

图 4

2. 点击右上角“新增”按钮来填写该项目的成果出版信息

图 5
3. 填写成果出版信息需注意以下几点：

1 页面上的必填项必须填写完整；

2 填写 CIP核准号之后，系统将后台自动检索您填写的 CIP
核准号对应的图书信息，并将 ISBN号、成果名称、第一作者、其

他作者、出版社、出版日期、字数（千字）等信息带出，您无需手

动填写这些内容；

3 请勿填写他人发表图书的 CIP核准号来检索图书出版信息，

且此操作不会返回任何数据并将提示您输入的 CIP核准号有误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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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次恶意尝试系统将自动锁定账号，您无法再继续填写出版信息；

4 如果您填写 CIP核准号后页面上的信息未出现变化，请确

认您填写的 CIP核准号是否为 10位纯数字且正确。如果不正确请重

新输入，如输入正确的 CIP核准号后还是无法获取图书信息，请关

闭填写页面重新打开并再次尝试；

5 如您多次填写正确的 CIP核准号后页面无变化，请核实您

的浏览器是否因版本过旧出现兼容性问题，推荐使用谷歌 Chrome
浏览器进行操作，下载地址：

https://www.google.cn/intl/zh-CN/chrome/。除此之外，您可在

工作时间拨打技术支持电话 400-800-1636来获取帮助（周一至周五：

上午 8:30-12:00，下午 13:30-18:00）。

图 6
4. 图书 CIP核准号查询

图书 ISBN号和 CIP核准号，一般在图书版权页可查到。

图 7

https://www.google.cn/intl/zh-CN/chrome/

